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年版
收     據

Receipt

茲收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

新台幣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寫總額）

   事由Event  □ 鐘點費    □ 講師費   □ 演講費
              □ 生活費    □ 交通費            
以下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

	具領人（英文全名）

Receiver
	
	簽名

Signature
	

	居留證號（統一證號）

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ID
	
	
	
	
	
	
	
	
	
	

	(補充：證號共 10 碼)
	無居留證者請參考備註申請統一證號

	西元出生年月日

Birth date
	

	護 照 號 碼

Passport No
	
	國  籍

Nationality
	

	國外地址或在台地址

Present Address
	

	上年度在台是否滿183天？

I have stayed in Taiwan longer than 183 days last year.
	□是(Yes)    □否(No)



	本給付年度內累計在台是否滿183天？(以當年度 1 月1日起算)
Up to now, I have stayed in Taiwan longer than 183 days this year.
	□是(Yes)    □否(No)



	日期Date
	年   月   日（year/month/date）
	個人負擔補充保費:          
課稅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實付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: ※受款人使用非台銀帳號者，入帳時銀行端會扣取跨行費 10 元
	


備註：
· 外籍人士：請持護照正本及入境資料向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雲林服務站』申請統一證號（雲林服務站05-5345971 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)(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: https://nas.immigration.gov.tw/) 
· 按現行所得稅法：在台居留未達183天者
(a)-演講費(非搭配課程)、版稅等每次未超過＄5,000不須扣繳，＄5,000以上扣繳20﹪
(b)-其餘薪資所得費用未超過$44,250元者扣繳6%，$44,250元以上扣繳18%
    (機票，交通費不列入所得)
· 各單位給付所得並代扣所得稅款，請三日內（以收據簽收日起算）檢附所得人收據、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或護照正反面影本，送至出納組，始能10天內向國庫繳清稅款至國稅局申報。
· ※如具健保身分之外籍人士，單次給付超過『基本工資』29,500元，須扣2.11%個人補充保費。
